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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261）

GBA HOLDINGS LIMITED
GBA集團有限公司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GBA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61，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本期間」）的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連同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去年同期」）
的比較數字。

業績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於2024年錄得收入約57,000,000港元，較2023年的約78,400,000

港元減少約27.2%。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期間」）的本公司股權擁有
人應佔虧損為55,800,000港元，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去年同期」）的約
98,4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減少約43.3%。

由於本公司仍處於虧損狀態，主要原因為 (i)按公平價值列賬及於損益賬處理的
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因金融資產公平價值下降而減少；(ii)香港高檔飲食市場
復甦緩慢導致餐飲業務的虧損；及 (iii)銷售價格疲弱導致房地產業務的虧損。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2023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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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房地產業務

我們所有物業發展項目即置地新城、依雲山莊及中建 •俊公館均位於中國遼寧
省鞍山市，詳情載列如下。

置地新城

置地新城位於鞍山市鐵西區，該項目享有交通便利及完善的綜合配套設施，
項目提供設計舒適、較低容積率及較高比例的綠化及公共空間。項目佔地面積
69,117平方米，已建成物業包括住宅物業、地下停車場及零售店舖，總建築面積
約212,000平方米。置地新城分三期發展，包括 22座住宅大廈，提供一系列不同
面積由一房至四房的住房，合共2,132個住宅單位及商鋪。整個置地新城項目已
於2013年完成發展。截至2024年12月31日，以建築面積計算，項目已累計售出約
95%。

依雲山莊

依雲山莊位於鞍山市高新區，該項目定位為豪華住宅社區。依雲山莊位於鞍山
市的主要學校及商業區之一，該區享有綜合社區設施。由於項目的卓越品質、
頂尖設計、較低容積率、約42%的綠化比率以及優質材料，因此，項目自開發首
次推出以來，市場反應熱烈，並得到客戶高度讚揚，尤其是優美卓越的水系統
（即屋苑中心的人工湖）更深受客戶及買家的讚賞。

項目佔地面積74,738平方米，分兩期發展，包括27座低密度低層公寓樓宇、地下
停車場及零售店舖，總建築面積126,000平方米。第一期14座，總建築面積63,000

平方米；第二期13座，總建築面積63,000平方米。依雲山莊提供合共670個平層
及複式公寓，包括第一期的291個單位及第二期的379個單位，提供各種戶型單
位。第一期發展已於2011年完成，截至2024年12月31日為止，已累計售出約87%

的住宅單位以及 100%的商舖及停車場。第二期發展於 2015年完成。截至 2024年
12月31日為止，第二期累計售出約75%的住宅單位。我們將繼續出售第一期及
第二期餘下單位以及第一期及第二期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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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 •俊公館

中建 •俊公館位於高新區的「DN1」地塊，座落依雲山莊項目旁邊。該地塊地理
位置獨一無二，屬區內稀缺土地資源。中建 •俊公館位處鞍山市高尚優越住宅
區，區內享有發展完善的社區設施。中建 •俊公館將開發成為豪華住宅社區，
該項目佔地約83,000平方米，規劃總建築面積約 168,000平方米，計劃興建各種
戶型的低建築高度公寓、零售店鋪及地下停車場。我們對中建 •俊公館的發展
追求完美及卓越品質，務求向購房客人提供豪華舒適的居住環境。

中建 •俊公館項目的發展分六期進行，包括1.1、1.2、1.3、2.1、2.2及3期，各期情
況如下：

(i) 第1.2期首先開發並於2020年已完成建設，且已於2020年售出大部分住宅單
位，第1.2期由12座樓宇組成，共423個單位，提供各種適合市場單位戶型及
面積，並配套 13個商舖及 249個地下停車場，總建築面積約 65,148平方米。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累計售出第1.2期單位佔其總建築面積約84%。

(ii) 第1.1期包括一座建築面積5,935平方米的豪華低層建築，提供20個住宅單
位及一個店舖。第1.1期的建設已於2021年竣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售
出第1.1期單位佔其總建築面積約22%。

(iii) 第1.3期由六座住宅樓宇組成，提供94個單位及13個店舖，總建築面積合共
為11,107平方米。第 1.3期於2021年竣工，在 2024年期間已售出建築面積約
84%。

(iv) 第2.1期已於2021年竣工，包括6座住宅樓宇，提供建築面積為40,951平方米
的192套公寓及391個地下停車位。截至 2024年底，已累計售出第 2.1期單位
佔其總建築面積約 70%。

(v) 第3期已於2021年竣工，包括7座住宅樓宇，提供224個住宅單位，總建築面
積為24,471平方米。截至 2024年底，已累計售出第 3期單位佔其總建築面積
約89%。

(vi) 第2.2期仍在興建，地基工程已於2025年完工。第2.2期的開發將提供約21,000

平方米，包括大部份住宅單位及一些店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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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堅持在我們的房地產項目中追求卓越品質，為購房客人提供高質素、時尚
設計、高綠化率、豪華、寬敞舒適的環境及細心周到的售後服務。我們已成為
鞍山市信譽良好的開發商之一，且我們的項目已獲得多項獎項及獲得客戶的
高度好評。我們的所有物業項目均銷售情況良好，深受鞍山市的購房者歡迎。

金融業務

我們繼續在香港從事放債業務並於2024年擴大貸款組合。金融業務於本期間錄
得收入約6,9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收入約5,900,000港元。我們預期此項
業務會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利息收入來源。我們會尋找機遇以擴大我們的金
融業務，當中包括房地產按揭、股份按揭、營運資金融資及奢侈品融資。

汽車業務

我們於2024年繼續進行銷售汽車的業務以令收入基礎多元化。汽車業務於本期
間並無錄得收入，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收入約11,700,000港元。我們預期此項業務
將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收入來源。

餐飲業務

我們於2024年繼續開展餐飲業務。於本期間，餐飲業務錄得收入約 27,500,000港
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36,500,000港元。

展望

展望2025年，隨著中國更多政府政治支持地產行業及鞏固中國地產板塊，我們
的房地產業務的銷售可望有所改善。

金融業務、汽車業務及餐飲業務方面，我們預期，由於預期利率會下降，加上
預期消費者需求會略有增長，整體業務將持續穩定或略有改善。

本集團會繼續基於市場需求及可用資金擴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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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我們堅韌的管理層及穩健的財務狀況，我們認為可以克服現時前所未有
的挑戰，並且可以化風險為機會。我們將會堅持追求我們的核心戰略，為實現
本公司的長期持續增長和提高股東的長期價值而努力。我們亦將繼續物色新
商機以提高股東回報。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由去年同期的約78,400,000港元減少約27.2%至本期間的約57,000,000

港元。

於本期間，約22,600,000港元的收入主要來自銷售一些物業單位，而去年同期的
收入則約為24,300,000港元。於本期間，房地產業務為本集團按收入計業務分
部，佔本集團總收入約39.6%。然而，房地產業務的收入保持穩定。

金融業務的收入於本期間貢獻約6,9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貢獻收入約5,900,000

港元。

汽車業務於本期間並無貢獻收入，而去年同期則貢獻收入約11,700,000港元。

餐飲業務於本期間貢獻收入約 27,5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約 36,500,000港
元。於本期間，餐飲業務為本集團按收入計業務分部，佔本集團總收入約48.3%。

本集團的市場僅集中在中國內地（「中國內地」）及香港，該等地區貢獻本集團截
至2024年及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部總收入。

收入成本

收入成本主要為直接成本，包括建築材料及物資以及物業增值稅。收入成本由
去年同期的約83,000,000港元下跌約27.3%至本期間的約60,300,000港元，主要由
於撇減可出售物業至可變現淨值減少（去年同期的撇減較高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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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損及毛損率

去年同期錄得毛損約4,600,000港元，而本期間則錄得毛損約3,300,000港元。去年
同期的毛損率約為5.87%，而本期間的毛損率約為5.75%。毛損減少主要由於撇
減可出售物業至可變現淨值減少（去年同期的撇減較高所導致）。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於損益賬處理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變動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於損益賬處理的金融資產由去年同期的約 63,000,000港元減
少約71.3%至本期間的約 18,100,000港元。該增加主要由於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
較低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其他收入及收益約2,3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4,400,000

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終止確認一間聯營公司收益及其他收入減少所致。

銷售及分銷費用

銷售及分銷費用主要指廣告及銷售代理費。銷售及分銷費用由去年同期的約
8,000,000港元減少約 11.2%至本期間的約7,100,000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廣告減
少所致。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主要包括核數師酬金、折舊、董事薪酬、法律及專業費用以及員工成
本。行政費用由去年同期的約22,000,000港元減少約21.7%至本期間的約28,100,000

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法律及專業費用以及維修及保養費用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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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虧損約70,2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錄得虧
損約100,800,000港元，主要由於 (i)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較低導致按公平價值列
賬及於損益賬處理的金融資產公平價值減少；(ii)香港高檔飲食市場復甦緩慢
導致餐飲業務的虧損；及 (iii)銷售價格疲弱導致房地產業務的虧損。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以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內一直維持其資本充足率。

於2024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總額約為566,800,000港元（於 2023年12月
31日：約517,300,000港元），其中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14,800,000港元（於2023

年12月31日：約39,700,000港元）。本集團於2024年12月31日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
除以流動負債）約為 436.32%（於2023年12月31日：約 449.82%）。

本集團於 2024年12月31日的銀行透支約為 9,900,000港元（於2023年12月31日：約
2,900,000港元）。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主要來自手頭現金及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董事會預
期，本集團將依賴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以及銀行借款（如有需要），以滿足營
運資金及資本支出（如有）的未來所需。

資本承擔

於2024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2023年12月31日：無）。

庫務管理

本集團以審慎的方針管理現金及控制風險。為達致更佳的風險控制及有效資
金管理，本集團均中央統籌庫務活動。

本集團的庫務政策旨在將外幣匯率及利率波動的風險減至最低。於本期間，
由於本集團沒有任何銀行借款，故本集團並沒有任何重大利率風險。於回顧期
內，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匯兌風險。我們會繼續監察匯兌風險，然而，我們亦
無意參與任何高風險的外匯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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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收購及出售

除披露者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沒有收購或出售任何重大附屬公司及聯營
公司。

資產抵押

於2024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已抵押定期存款約為10,000,000港元（2023年12月31

日：約為3,00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2024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沒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2023年12月31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4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僱員總數為70人（2022年12月31日：71人）。本集團
薪酬政策建基於公平原則，為僱員提供具推動力、以表現作衡量且具市場競爭
力的薪酬方案。薪酬方案通常每年檢討。除薪金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強積金
供款、醫療保險及與表現掛鈎的花紅。本集團的合資格僱員及人士亦可能獲授
股份期權。於 2024年12月31日，在 2021計劃中有 45,000,000份尚未行使的股份期
權（於2023年12月31日：尚未行使的股份期權為零）。

於財政年度及直至本報告公佈日期影響本集團的重要事件

1. 股份期權

於2024年1月26日，本公司議決根據 2021計劃向五名合資格參與人（包括兩
名董事及本集團三名僱員）授出股份期權以認購合共45,000,000股普通股，
行使價為每股0.152港元，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64%，惟須待獲授人接
納。授出之股份期權須由獲授人自授出日期起持有十二個月，方可行使。
股份期權之行使期為自授出日期起計十年，即由 2024年1月26日至2034年1

月25日（包括首尾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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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連交易延長貸款

於2024年10月10日，本公司、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及喔噢
概念有限公司（「喔噢」）訂立補充協議，以延長原到期日，並修訂及補充貸
款協議的若干條款。於關連交易延長貸款公佈日期，喔噢由執行董事黃思
語女士全資擁有。

有關關連交易延長貸款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0月10日的公
佈。

3.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於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與宏智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作為配售代理）（「配
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根據一般
授權配售最多 194,016,000股配售股份。

配售事項於2025年1月23日完成。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及條件，配售代理已
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合共194,016,000股配售股份，配售價為每股配售
股份0.087港元。

有關配售事項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2月31日及2025年1月23

日之公佈。

4. 股份合併

本公司於2025年3月17日舉行了一次股東特別大會，會上通過了有關股份
合併的決議，即每五 (5)股已發行及未發行每股面值0.04港元的現有股份將
合併為一 (1)股每股面值 0.20港元的普通股（「股份合併」）。已發行並已全額
繳足或入帳列作全額繳足的現有股份為1,164,173,660股。

有關股份合併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月27日、2025年3月17

日之公佈以及本公司日期為 2025年2月24日之通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年度結束後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概無其他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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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2023年：無）。

概無本公司股東已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股息的任何安排。

重大外幣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業務活動主要在香港經營且主要以港元計值，董事認為本集團
的外幣風險並不重大。

重大投資

本集團於本年度結束後及直至本年報日期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供股所得款項用途

根據本公司供股每股未獲認購供股股份0.12港元及418,619,360股供股股份計算，
扣除包銷費用及佣金以及本公司就供股已付及應付的估計開支後，本公司收
取的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48,300,000港元。該等所得款項淨額擬用作或已用
作 (1)本公司一般營運資金；(2)投資餐飲及食品相關業務，並結付交易代價；(3)

投資直播業務；及 (4)擴大本公司的金融業務。

有關供股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23年6月7日、2023年9月14日及 2023年
9月21日的公佈，以及本公司日期為 2023年8月28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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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12月31日，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如下：

截至 2024年
12月31日

的計劃使用

所得款項

淨額

截至 2024年
12月31日

的實際使用

所得款項

淨額

截至 2024年
12月31日

的尚未使用

所得款項

淨額

預期使用時

間表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一般營運資金 9,660 9,358 302 2025年3月
投資餐飲及食品相關業務，
並結付交易代價

14,490 11,357 3,133 2025年3月

投資直播業務 14,490 294 14,196 2025年12月
擴大金融業務 9,660 9,660 – 不適用   

總計： 48,300 30,669 17,631
   

配售所得款項用途

每股配售股份0.087港元，合共配售194,016,000股配售股份。經扣除配售代理佣
金及本公司就配售已付及應付的估計開支後，本公司從配售收取的所得款項
淨額約為15,650,000港元。該等所得款項淨額擬用作或已用作 (1)本公司一般營
運資金；及 (2)金融業務擴張。

有關配售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2月31日及 2025年1月23日的公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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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4年12月31日，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如下：

直至 2024年
12月31日
所得款項

淨額的計劃

使用金額

直至 2024年
12月31日
所得款項

淨額的實際

使用金額

直至 2024年
12月31日
所得款項

淨額的尚

未動用金額

預期使用

時間表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一般營運資金 6,260 – 6,260 2025年 

12月31日
金融業務擴張 9,390 – 9,390 2025年 

12月31日   

總計 15,650 – 15,650
   

企業管治常規

為股東利益創造長期價值為董事會的主要目標。因此，董事會致力實現高水平
的企業管治，並努力保持透明及負責的管理常規。董事會持續檢討及改善本集
團的企業管治常規及商業操守。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本年報日期，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如適用），惟本年報「主席兼行政總裁」一節所述
的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B.2.2條

守則條文第B.2.2條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最少每三年輪值
告退一次。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主席及董事總經理（目前由王先生擔任）毋須每年輪值
告退。董事會認為，主席及其領導的延續性對維持本集團核心管理層的穩定實
屬必要。另一方面，董事會將確保董事（除主席以外）將最少每三年輪值一次，
以遵守守則條文第B.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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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劵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其條款
不比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寬鬆。經向全體現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
已確認於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整個財政年度內已一直遵守本公司所採納的
操守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於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董事會的組成及董事會委員會的變更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直至本年報日期期間，董事會及董事會委員會的
組成並無任何變動。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2005年成立薪酬委員會，並根據上市規則規定製訂特定的權責範圍
書。

薪酬委員會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i)就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政策
及架構向董事會提供建議；(ii)就董事會所訂企業方針及目標而審閱管理層的
薪酬建議；(iii)就個別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待遇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採納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E.1.2(c)(ii)條所載的方案）；(iv)審閱應付予獨
立非執行董事的袍金，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以及 (v)審閱應付予董事及本
集團高級管理層有關任何離職或終止任命的補償（如有），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
建議。

薪酬委員會由四名成員組成，當中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湘洳女士
（「陳女士」）、胡惠珊女士（「胡女士」）和梁家進先生（「梁先生」）及一名執行董事，
即王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目前由陳女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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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2002年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上市規則規定製訂特定的權責範圍
書。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為確保本公司財務報告、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
客觀性及可信度，並與本公司外聘及內部的核數師維持恰當關係。

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i)在提呈予董事會批准前，審閱本集團中
期及年度報告內的財務報表；(ii)審閱外聘核數師的委任、續聘及罷免，以及其
聘用條件（包括外聘核數師酬金），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iii)與外聘核數
師討論審核工作的性質及範圍；(iv)根據適用準則，監察及評估外聘核數師的
獨立性及客觀性，以及核數過程的成效；(v)審閱及監察財務報告及報告中所載
的判斷；(vi)審閱財務監控、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包括財務及內部審核功
能的資源是否充足及功能是否有效）；以及 (vii)與本集團管理層及本公司內部
及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實務守則以及其相關修訂。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三名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女士、胡女
士及梁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目前由胡女士擔任。胡女士及梁先生各自均為合
資格會計師，並在會計及財務方面具備豐富經驗。審核委員會所有成員均具備
所需法律、會計及財務的相關行業經驗，可就董事會策略及其他有關事宜提供
意見。審核委員會所有成員可完全自由地與內部和外聘的核數師及本公司全
體僱員聯繫。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自2012年起成立提名委員會，其特定的權責範圍書符合企業管治守則內
的守則條文。提名委員會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i)每年至少檢討一次董事會
的架構、人數及組成（包括技能、知識及經驗方面）；(ii)就為配合本公司的企業
策略而對董事會提出的任何變動提供建議；(iii)物色具備合適資格可擔任董事
會成員的人士，挑選提名有關人士出任董事或就此向董事會提供意見；(iv)評
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及 (v)就董事委任或重新委任以及董事（尤其是主
席）繼任計劃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提名委員會由四名成員組成，當中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胡女士、陳女
士及梁先生及一名執行董事，即王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目前由王先生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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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每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根據上市規則第 3.13條各自向本公司提呈確認函確認
其獨立性，並承諾日後如出現影響其獨立性的任何變化，會於切實可行的情況
下盡快知會聯交所及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仍獲視為
獨立。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條、第 3.10(2)條及第3.10A條，該等規則是關於
上市公司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整個財政年度須委任足夠獨立非執行董事的
人數下限，其中至少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具備適當的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
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佔董事會成員人數至少三分
之一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本公司外部核數師共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準
則及政策，且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有關本初步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
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之數字已獲本公司的核數師天職香港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執業會計師）同意，該等數字與本集團年度綜合財務報
表草稿所載金額一致。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
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履行的工
作不構成審核、審閱或核證聘用，故此本公司的核數師概未就本初步公佈發表
任何意見或核證結論。

刊發全年業績公佈、年報及企業管治報告

本 公 司 截 至 2024年12月31日 止 年 度 的 全 年 業 績 公 佈 現 已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www.gbaholdings.com)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刊登。本公司的2024年年報
及企業管治報告將寄發予股東，並於 2025年4月30日或之前於本公司及聯交所
網站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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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

董事會呈報本集團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全年業績連同過往年度
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4年 2023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客戶合約 4 50,145 72,524
－應收借款的利息收入 4 6,904 5,857  

57,049 78,381
收入成本 (60,328) (82,981)  

毛損 (3,279) (4,600)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於損益賬處理的 
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變動 (18,095) (63,03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確認）╱撥回 (475) 826
應收借款及利息減值虧損（確認）╱撥回 (825) 430
商譽減值虧損 (9,357)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9,620) –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2,288 4,359
銷售及分銷費用 (7,141) (8,040)
行政費用 (21,994) (28,087)
融資成本 7 (1,729) (1,501)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1,185)  

除稅前虧損 5 (70,227) (100,833)
所得稅抵免╱（費用） 8 3,874 (226)  

年度虧損 (66,353) (101,059)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5,781) (98,407)
－非控股權益 (10,572) (2,652)  

(66,353) (101,059)
  

每股虧損 10
基本及攤薄 (5.7港仙 ) (14.5港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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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虧損 (66,353) (101,059)  

其他全面虧損

在以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賬的 

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5,452) (11,898)  

本年度其他全面虧損 (15,452) (11,898)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81,805) (112,957)
  

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1,233) (110,305)

－非控股權益 (10,572) (2,652)  

(81,805) (11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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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 2023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9 20,760

應收借款 12 – 70,000

商譽 – 9,357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於損益賬處理的 

金融資產 93,000 109,000

租金及水電之按金 – 2,892

遞延稅項資產 – 865  

93,129 212,874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 105,580 80,700

可出售物業 245,262 278,780

存貨 48,195 46,706

應收賬款 11 566 996

應收借款及利息 12 98,145 16,11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9,471 37,695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於損益賬處理的 

金融資產 14,763 13,663

已抵押定期存款 10,000 3,00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830 39,663  

566,812 517,319  

資產總額 659,941 73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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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023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及負債

已發行股本 38,806 38,806

儲備 508,542 576,52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47,348 615,332

非控股權益 (17,314) (6,742)  

權益總額 530,034 608,590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6,598  

流動負債

銀行透支 9,911 2,949

應付賬款 13 33,851 46,073

應付稅項 4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79,543 58,258

租賃負債 6,598 7,725  

129,907 115,005  

負債總額 129,907 121,603
  

流動資產淨額 436,905 402,314  

權益及負債總額 530,034 615,18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59,941 73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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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佈所載的全年業績乃摘錄自本集團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
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司條
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
財務報告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按公平價值計量按公平價值列賬及於損益賬處理的
金融資產除外。此外，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報方式。

2. 應用新訂及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及重要會計政策之變動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修
訂，該等修訂於本集團於2024年1月1日起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以編制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售後租回中的租賃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第5號（2020

年）之相關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附有契諾的非流動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修訂本）
供應商融資安排

應用該等修訂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 /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
載的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本集團尚未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會計準則及其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分類及計量之修訂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間之資產出售
或注資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年度改進－第11冊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缺乏可兌換性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披露 4

1 於將予釐定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25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26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2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除下文所述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及其修訂將不
會於可見未來對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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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財務報表中的呈列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8號載列財務報表的呈報及披露規定，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
財務報表呈報。該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於延續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多項規定
的同時引入新規定，要求於損益表呈列指定類別及經界定小計，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提供
管理層界定績效衡量的披露，並改善財務報表中呈列的匯總及分類資料。此外，香港會
計準則第1號若干段落已移至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現金流量表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3號每股盈利亦有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及其他準則的修訂本將於202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生效，並允許提前應用。預期應用新訂準則將會影響未來財務報表中損益表的呈列及披
露。本集團正在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的具體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根據其產品規劃為不同業務單位，並劃分為以下須呈報分部：

(a) 房地產業務分部是指物業發展及銷售；

(b) 金融業務分部是指金融業務；

(c) 汽車業務分部指收藏車的貿易及銷售業務；及

(d) 餐飲業務分部是指在香港餐廳營運及銷售食品產品。

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首席決策官（「首席決策官」）單獨監控本集團經營分部的業績，
目的為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策。分部表現按呈報分部溢利╱虧損作出評估。呈
報分部溢利╱虧損乃除稅前經調整溢利╱虧損的計量單位。除稅前經調整溢利╱虧損經常
以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作出計量，惟該計量並不包括融資成本、本集團金融工具公
平價值溢利╱虧損、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總辦事處及總公司開支。

分部資產不包括按公平價值列賬及於損益賬處理的金融資產及總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
產，此乃由於此等資產以集團為基礎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總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此乃由於此等負債以集團為基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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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業務 金融業務 汽車業務 餐飲業務 未分配 總額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間客戶銷售 22,601 24,282 – – – 11,700 27,544 36,542 – – 50,145 72,524

利息收入 – – 6,904 5,857 – – – – – – 6,904 5,857            

22,601 24,282 6,904 5,857 – 11,700 27,544 36,542 – – 57,049 78,381
            

分部（虧損）╱溢利 (13,124) (30,925) 4,246 5,342 (4,519) 375 (29,768) (7,519) – – (43,165) (32,727)

融資成本 – – – – – – (580) (969) (1,149) (532) (1,729) (1,501)

對賬項目：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 – – – – – – – (1,185) – (1,185)

總公司及其他未分配 

開支 – – – – – – – – (7,238) (2,385) (7,238) (2,385)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於損益
賬處理的金融資產的公
平價值變動 – – – – – – – – (18,095) (63,035) (18,095) (63,035)            

除稅前（虧損）╱溢利 (13,124) (30,925) 4,246 5,342 (4,519) 375 (30,348) (8,488) (26,482) (67,137) (70,227) (100,833)
          

所得稅抵免╱（費用） 3,874 (226)  

年度虧損 (66,353) (101,059)
            

房地產業務 金融業務 汽車業務 餐飲業務 未分配 總額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分部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 – – – – – 772 321 – – 772 321

折舊 3 10 – – – – 10,308 8,085 – – 10,311 8,09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
值虧損確認╱（撥回 ） 196 (831) – – – – 279 5 – – 475 (826)

應收借款及利息減值虧損 

（確認）╱撥回 – – 825 (430) – – – – – – 825 (430)

商譽減值虧損 – – – – – – 9,357 – – – 9,357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 – – – – – 9,620 – – – 9,62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虧損 58 – – – – – – – – – 58 –

撇減收藏車 – – – – 4,350 – – – – – 4,350 –

撇減發展中及可出售物業至
可變現淨值 3,083 13,424 – – – – – – – – 3,083 1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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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業務 金融業務 汽車業務 餐飲業務 未分配 總額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378,366 398,197 98,278 86,116 47,680 46,250 5,868 38,128 – – 530,192 568,691

對賬項目：
總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 – – – – – – – 121,749 161,502 121,749 161,502            

資產總額 378,366 398,197 98,278 86,116 47,680 46,250 5,868 38,128 121,749 161,502 651,941 730,193
            

分部負債 78,687 75,232 1,498 790 – – 29,344 38,721 – – 109,529 114,743

對賬項目：
總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 – – – – – – – 20,378 6,860 20,378 6,860            

負債總額 78,687 75,232 1,498 790 – – 29,344 38,721 20,378 6,860 129,907 121,603
            

地域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主要位於中國內地及香港。所有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及非流動資產均來自
及位於中國內地及香港，乃分別根據本集團產品及物業售予客戶的所在地及資產所在地
而定。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客戶（2023年：汽車業務來自單一客戶的收入約11,700,000

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10%或以上。

4. 收入

收入指年內銷售物業、銷售收藏車、經營餐廳及銷售食品相關產品所收及應收款項及利
息收入。

收入分析如下：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客戶合約之收入
餐廳營運 27,544 28,934

銷售物業 22,601 24,282

銷售收藏車 – 11,700

銷售食品產品 – 7,608  

50,145 72,524

其他來源之收入
應收借款之利息收入 6,904 5,857  

57,049 7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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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收入資料明細

房地產業務 汽車業務 餐飲業務 總額

分部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產品及服務類型

餐廳營運 – – – – 27,544 28,934 27,544 28,934

銷售物業 22,601 24,282 – – – – 22,601 24,282

銷售收藏車 – – – 11,700 – – – 11,700

銷售食品產品 – – – – – 7,608 – 7,608        

22,601 24,282 – 11,700 27,544 36,542 50,145 72,524
        

地域市場

中國內地 22,601 24,282 – – – – 22,601 24,282

香港 – – – 11,700 27,544 36,542 27,544 48,242        

22,601 24,282 – 11,700 27,544 36,542 50,145 72,524
        

確認收入的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22,601 24,282 – 11,700 27,544 36,542 50,145 72,524
        

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出售物業賬面值 21,080 21,458

撇減發展中物業及可出售物業 3,083 13,424  

已出售物業成本 24,163 7,076

已出售收藏車賬面值 – 11,310

撇減收藏車 4,350 –  

已出售收藏車成本 4,350 11,310

已出售食品相關產品的成本 – 7,076

於餐飲所用的材料及消耗品 8,597 8,554

折舊 10,311 8,095

核數師酬金 1,492 1,518

僱員福利費用（不包括董事及行政總裁酬金）：
工資及薪金 14,791 11,610

以股權結算以股份支付 1,887 –

退休金計劃供款 542 400  

17,220 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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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及虧損

2024 2023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210 453

終止確認一間聯營公司的收益 – 1,28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58)
其他 1,136 2,621  

2,288 4,359
  

7.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貸款利息及銀行透支 1,149 793

租賃負債的利息 580 708  

1,729 1,501
  

8. 所得稅抵免╱（開支）

根據香港利得稅的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000,000港元溢利將按8.25%

的稅率繳納稅款，而 2,000,000港元以上之溢利則按 16.5%的稅率繳納稅款。對於不符合兩
級制利得稅率制度資格的集團實體，其溢利將繼續以16.5%的統一稅率繳納稅款。因此，
合資格集團實體之香港利得稅乃就首2,000,000港元估計應課稅溢利按8.25%稅率計算，而
超過2,000,000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則按16.5%稅率計算（2023年：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
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以物業銷售收入超過規定直接費用後的增值計徵，稅率
為30%至60%，但銷售普通住宅物業增值稅未超過扣除項目總額 20%的部分免徵。中國土
地增值稅應於訂立物業預售合約時暫時繳納，並於物業開發完成時最終確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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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區的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稅項
中國土地增值稅 291 289

香港利得稅開支 4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5,034) –

遞延稅項開支╱（抵免） 865 (63)  

(3,874) 226
  

9.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沒有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2023年：無）。

10. 每股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基準如下：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55,781) (98,407)
  

2024年 2023年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970,157,660 677,194,836
  

在計算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計及假設本公司授出之股份
期權獲行使而產生之增量股份，原因為該等股份具有反攤薄影響。截至 2023年12月31日
止年度，概無尚未行使的股份期權。

11. 應收賬款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845 1,001

減：虧損撥備 (279) (5)  

566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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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並扣除虧損撥備後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時至30日 561 546

31至60日 5 174

61至90日 – 61

91至180日 – 215  

總計 566 996
  

應收賬款虧損撥備變動如下：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1月1日 5 4,997

已確認的減值虧損淨額 279 5

撇銷金額 (5) (5,497)

匯兌差額 – 500  

於12月31日 279 5
  

12. 應收借款及利息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借款 90,000 82,000

應收利息 13,037 8,183

減：虧損撥備 (4,892) (4,067)  

98,145 86,116

減：流動部分 98,145 (16,116)  

非流動部分 – 70,000
  

本集團的應收貸款及利息的虧損撥備變動如下：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1月1日 4,067 4,497

於年內確認╱（撥回） 825 (430)  

於12月31日 4,892 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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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進行的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時至30日 6,663 1,100

31至60日 1,593 417

61至90日 – 143

90日以上 25,595 44,413  

33,851 46,073
  

應付賬款均為免息及一般有介乎30日至120日的付款期。

14. 報告期後事項

於2025年1月23日，本公司完成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股份，並發行 194,016,000股本公
司新普通股，經扣除發行開支1,200,000港元後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5,700,000港元。發行
及配發後的所有新普通股在所有方面與本公司當時已發行現有普通股享有同等地位。
有關配售股份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月23日的公佈。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 2025年3月17日舉行之特別股東大會上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股
份已合併，合併基準為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 5股每股面值 0.04港元之現有股份合併為 1

股每股面值0.2港元之合併股份。

承董事會命
GBA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王祖偉

香港，2025年3月28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祖偉先生、黃思語女士及林珈莉女士；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惠珊女士、陳湘洳女士及梁家進先生。


